附件二

切　　結　　書

(未從事捕撈鮪、旗、鯊類)

本人所有　　　　　漁船（CT　-　　　　）總噸數　　　噸，漁船全長　　　公尺，漁業執照登記主漁業為延繩釣，以往未從事捕撈鮪、旗、鯊類，而係捕撈其他魚種（如附證明文件），本人同意放棄捕撈鮪、旗、鯊類之權利，並不得赴中西太平洋漁業委員會（WCPFC）公約公海水域作業，倘日後擬前往前述海域作業，應依當時漁業相關規定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請核准後，始得前往，請同意暫緩裝設VMS，特此切結。

船主（或代表人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（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）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通訊住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